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化福田雷萨泵送机械厂

和

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和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之间

签署的

债权债务转让协议

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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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18年[12]月[31]日在宣化签署：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化福田雷萨泵送机械厂（以下简称“甲方”），注册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中山大街32号，社会信用统一代码911100001012029043，负责人：张国勤。

和

[bookmark: OLE_LINK1]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注册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202号，社会信用统一代码91130705MA0CN0R21J,法定代表人杨国涛。

和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华荣昌”)，地址为中国[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其注册号码为[A1093]，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甲方、乙方以及丙方可单独称为“一方”或合称为“各方”）。

鉴于
甲方和乙方已经约定：甲方应当在2018年12月31日（“移交日”）将某些付款债务让与乙方且乙方应当接受该让与，作为从甲方处收到某些资产的补偿。
由于甲方和丙方之间的业务关系，附件一中明确列出的双方的债权款项金额（“继受应付账款”）。
因此，各方订立本协议并约定如下：
[bookmark: _Toc257154949][bookmark: _Toc256171041]
第一条	
继受应付账款的转让
甲方应当向乙方转让继受应付账款，且该等转让自移交日起生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i) 甲方在此向乙方转让继受应付账款；
(ii) 乙方在此受让并承继继受应付账款；
(iii) 丙方在此明确且不可撤销地对上述规定的该等让与和承继表示同意。

[bookmark: _Toc257154950]第二条
陈述和保证
2.1  甲方和丙方陈述和保证，在移交日，继受应付账款：
(i)	是就已经根据甲方和丙方在公平条件下订立的有效合同提供或交付给乙方业务的供应和/或服务，应支付的报酬的准确净额（即：减去除增值税以外的任何税赋）；
(ii)	不超过附件一中明确列出的金额；
(iii)	将在附件一中明确列出的期间支付；且
(iv)	不受限于任何经济纠纷或其它争议。
2.2  甲方保证，截至移交日：
(i)	未放弃、终止、避免、撤销或出让甲方可获得的针对任何继受应付账款的抗辩权；
(ii)	截至移交日的前一天，各项继受应付账款按附件一中规定的金额，作为应付账款被真实准确地包含并记录在福田的账簿和记录中；且
(iii)	使转让生效而可能要求获得的任何第三方的同意（包括政府机关的批准）均已获得。
2.3 丙方保证：
(i) 丙方无权单方终止或变更继受应付账款的权利；且
(ii) 自本协议生效之时起，丙方将不会要求甲方支付继受应付账款或其任何利息或罚金，除非甲方未在移交日之前或按本协议规定正当合法地履行其余继受应付账款相关的所有义务，或者本协议已被终止。
第三条
本协议的生效
经各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本协议应当于移交日生效，且在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利益和权利主张全部落实之前保持有效。

第四条
[bookmark: _Toc249419564][bookmark: _Toc256171045][bookmark: _Toc257154953]管辖法律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签署和任何履行以及本协议项下任何争议的解决应适用已公布及可公开获得的中国（仅在本协议中，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法律、法规和规章。

[bookmark: _Toc249419562]第五条
争议解决

5.1  如果各方中的任何方之间因本协议以及相关合同产生争议或发生与本协议以及相关合同有关的争议（包括有关违反本协议和该等合同、本协议和该等合同的终止或效力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尝试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5.2  如果在一方向其他方发出要求开始该等协商的书面通知后60（六十）天内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有关方可要求通过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指定的三名仲裁员根据仲裁开始时有效的该仲裁规则以及以下规定进行的仲裁最终解决该争议。

[bookmark: _Toc249419567]第六条
杂则

6.1  任何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均不应视为放弃上述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任何一方对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的任何放弃，或对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的单独或部分行使，均不应妨碍该方行使其他或另外行使上述权利、权力或特权。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补救是可累积的，而且并不排除任何一方可以获得的其他任何权利和补救。

6.2  除非本协议中另行规定，否则每一方应当承担其自身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和所采取的措施而发生的或将发生的费用、支出和税费，包括所有须支付的登记费用。

6.3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通知或其他通讯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制作，并应递交或发送至各方以下所列通讯地址，或是递交或发送到各相关方此后以书面形式提前七(7)个工作日指定的其他地址。所有此类通知和通讯应在以下情况下生效：
(i)	在专人面呈之时生效；
(ii)	如果是通过传真或其他电子方式发送，经发送设备的发送确认时生效；
(iii)	如果是以挂号信、要求提供回执的挂寄方式或邮资预付的方式发送，则在信函发送后十(10)个工作日满时生效；或
(iv)	如果通过保证次日送达的商业专递服务发送，则在信函交付后四(4)个工作日满时生效，以快递公司提交的送达证明为证：
发往甲方：
公司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化福田雷萨泵送机械厂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中山大街32号
收件人：窦鹤	
电话：18631313832
发往乙方：
公司名称：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202号
收件人：窦鹤	
电话：18631313832
发往丙方：
公司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收件人：赵伟
[bookmark: _GoBack]电话：18601235519
6.4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在任何方面因任何原因完全或部分无效、不合法或无法强制执行，本协议其他规定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强制执行性并不因此以任何方式受到影响或损害。

6.5  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改（无论是对任何条款进行增删或其他方式的修改）时，均应由各方以书面形式对变更事项达成一致并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后方为有效或生效。

6.6  本协议旨在使各方及其各自经许可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受益，并对每一方及其各自经许可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6.7  本协议中的说明性标题仅为方便而设，该等标题不应制约或影响本协议或本协议任何附件中任何规定的含义或解释。

6.8  本协议签署五份原件且所有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持两（2）份，债权人持一（1）份。

兹此见证，本协议的每一方已促使其正式授权代表于文首所述日期签署本协议。



	[bookmark: OLE_LINK2]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化
福田雷萨泵送机械厂
	乙方：河北雷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签字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期:	

	

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字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附件一 -  继受应付账款

	账面金额
	期间（将到期日改为期间）
	备注

	372484.33
	按集团要求结合合同付款
	

	
	
	

	
	
	


说明：债务类以正数表示，债权类以负数表示。
附件二未清物料确认模版
	代码
	厂家名称
	采购凭证
	项目号
	采购订单收货日期
	收到数量
	已出票的数量
	物料编码

	A1093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500124186
	10
	2017.05.29
	3
	0
	Q68614

	A1093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500290274
	100
	2018.11.26
	2
	0
	H0704010202A0

	合计
	
	
	
	
	
	
	





